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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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登錄資格：
一、初次申請登記：
 (一) 期貨商業務員應符合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第5條、第5-1條之資格條件；期貨顧問事業業務員應符合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20條、第21條之資格條件（從事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23條第4項業務者不在此限）；期貨經理事業業務員應符合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49、50、51條之資格條件；期貨信託事業業務員應符合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46、47、48條之資格條件; 槓桿交易商業務員應符合槓桿交易商管理規則第23條準用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第5條第1項與第2項、第5條之1第1項之資格條件，且從事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易之銷售及相關管理人員應符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槓桿交易商經營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易業務規則第44條之資格條件。
 (二) 略
（三）到職後半年內完成職前訓練。
二、再申請登記：
（一）確認前任職務（公司）已辦妥註銷手續，且確認業務員資格係屬有效。
（二）確認已完成兩年一次之在職訓練（如尚未完訓，可登記，惟需於兩年到期前完訓）。
（三）確認註銷日至再申請日未超過兩年（如超過兩年，可登記，惟需到職後半年內完成職前訓練）。
三、撤銷登記：
    期貨業業務員未參加職前訓練或在職訓練，或參加訓練成績不合格，於一年內再行補訓一次，成績仍不合格者，應撤銷業務員登記。
	參、登錄資格：
一、初次申請登記：
 (一) 期貨業務員應符合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第5條、第5-1條之資格條件；期貨顧問事業業務員應符合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20條、第21條之資格條件（從事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23條第4項業務者不在此限）；期貨經理事業業務員應符合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49、50、51條之資格條件；期貨信託事業業務員應符合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46、47、48條之資格條件; 槓桿交易商業務員應符合槓桿交易商管理規則第23條準用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第5條第1項與第2項、第5條之1第1項之資格條件，且從事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易之銷售及相關管理人員應符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槓桿交易商經營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易業務規則第44條之資格條件。
 (二) 略
（三）登錄前半年完成職前訓練。符合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1條第3項、第4項規定之業務員得免參加職前訓練；符合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23條第5項規定之兼任內部稽核人員得不受此限制、符合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27條準用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1條第3項、第4項規定之業務員得免參加職前訓練；符合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58條第3項、第4項規定之業務員得免參加職前訓練，本規則修正發布（97年1月2日）前已取得許可證照之期貨經理事業現職主辦會計得免參加職前訓練、已參加職前訓練尚在半年有效期間內者得免參加本規則第51條第2項、第58條第5項規定之職前訓練；符合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51條第3項、第4項規定者得免參加職前訓練;符合槓桿交易商管理規則第23條準用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1條第3項、第4項規定者得免參加職前訓練。
二、再申請登記：
（一）確認前任職務（公司）已辦妥註銷手續且註銷未逾五年。
（二）確認已完成兩年一次之在職訓練（如尚未完訓，需於完訓後，方可登錄）。
（三）確認註銷日至再申請日未超過兩年（如超過兩年，需重上職前訓練，完訓後方可登錄；除外規定同初次登記（三）之規定）。
	一、 配合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1條、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48條、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58條等修正業務員到職後半年內完成職前訓練之規定，以及證券商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管理規則第31條、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27條、槓桿交易商管理規則第23條準用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1條規定，配合修正第參、一、（三）點相關程序。另有關得免參加業務員職前訓練之條件已於上述各管理規則訂定或準用，不再重複說明，爰予刪除。
二、配合確認業務員資格之有效性，第參、二、（一）點作文字修正。
三、配合初次申請登記規定修正，再申請登記調整為可先登記，惟須於兩年到期前完成在職訓練，修正第參、二、（二）點。
四、配合初次申請登記規定修正，再申請登記調整為可先登記，惟需到職後半年內完成職前訓練，修正第參、二、（三）點。
五、配合上述各管理規則修正應撤銷業務員登記之規定，增訂第三點撤銷登記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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